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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黨產會與其他二級獨立機關比較表 

獨立機關 公平交易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組織正當性

程度及立法

目的 

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

（下稱公平法）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下稱通傳法)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 

(下稱中選法)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下稱促轉條例)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

財產處理條例 

(下稱黨產條例) 

行政院為維護交易秩序與

消費者權益，確保自由與

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

定與繁榮，特設公平交易

委員會 

（公平法§1） 

行政院為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

自由，謹守黨政軍退出媒體之

精神，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

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有效

辦理通訊傳播管理事項，確保

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

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

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提升

國家競爭力，特設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通傳法§1） 

為貫徹憲法保障民主法治及

人民參政權之本旨，統籌辦

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及公

民投票事務，設中央選舉委

員會 

（中選法§1） 

為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特制定本條例 

（促轉條例§1 I）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

會），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三十

二條、第三十六條及行政院組

織法第九條規定之限制。促轉

會隸屬於行政院，為二級獨立

機關，…… 

（促轉條例§2 I II） 

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隨組

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

之財產，建立政黨公平競爭

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

實轉型正義，特制定本條例

(黨產條例§1 I) 

 

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本條

例之主管機關，不受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

制 

(黨產條例§2 I) 

皆以法律訂之 

職權(內容正 本會掌理事項如下：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除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 本會依法進行政黨、附隨組

http://in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63005&ot=in
http://in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63005&ot=in
http://in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37562&ot=in
http://in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37562&ot=in
http://in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49425&ot=in
http://in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87223&ot=in
http://in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81625&ot=in
http://in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81625&ot=in


25 
 

當性程度) 一、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

之擬訂。 

二、公平交易法之審議。 

三、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

之調查。 

四、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

之調查及處分。 

五、多層次傳銷政策、法

規之擬訂及有關案件之調

查及處分。 

六、公平交易政策及法令

之宣導。 

七、其他有關公平交易事

項。 

（公平法§2） 

一、通訊傳播監理政策之訂

定、法令之訂定、擬訂、修

正、廢止及執行。 

二、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

管理及證照核發。 

三、通訊傳播系統及設備之審

驗。 

四、通訊傳播工程技術規範之

訂定。 

五、通訊傳播傳輸內容分級制

度及其他法律規定事項之規

範。 

六、通訊傳播資源之管理。 

七、通訊傳播競爭秩序之維

護。 

八、資通安全之技術規範及管

制。 

九、通訊傳播事業間重大爭議

及消費者保護事宜之處理。 

十、通訊傳播境外事務及國際

交流合作之處理。 

十一、通訊傳播事業相關基金

之管理。 

一、選舉、罷免、公民投票

事務之綜合規劃。 

二、選舉、罷免、公民投票

事務之辦理及指揮監督。 

三、選舉區劃分之規劃辦

理。 

四、選舉、罷免、公民投票

監察事務之處理。 

五、政黨及候選人競選費用

之補貼。 

六、選舉、罷免、公民投票

相關選務事項法規制（訂）

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 

七、其他有關選舉、罷免、

公民投票事項。 

（中選法§2） 

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另有規定

外，依本條例第四條至第七條

規定，規劃、推動下列事項： 

一、開放政治檔案。 

二、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

遺址。 

三、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

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 

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 

五、其他轉型正義事項。 

（促轉條例§2 II） 

 

 

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

財產之調查、返還、追徵、

權利回復及本條例所定之其

他事項。 

(黨產條例§2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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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通訊傳播業務之監督、

調查及裁決。 

十三、違反通訊傳播相關法令

事件之取締及處分。 

十四、其他通訊傳播事項之監

理。 

（通傳法§3） 

皆以法律定其任務 

(所職掌之職權，除促轉會部分職權外，皆涉及人民基本權之干預，其中尤以 NCC、中選會及黨產會所干預之基本權屬重大之政治性基本權) 

人事正當性

程度 

由行政院院長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公平法§4 I） 

由行政院院長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通傳法§4 I）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

員均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

法院同意後任命 

（中選法§3 II） 

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

後任命之 

（促轉條例§8 I） 

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派

（聘）之 

(黨產條例§18 I) 

除黨產會外，皆須經立法院同意後始任命 

程序正當性

程度 

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

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公平法§4 VII） 

 

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現

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委員中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

員總數二分之一 

（通傳法§4 III） 

 

會議之決議，應以委員總額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通傳法§10 III） 

委員中同一黨籍者，不得超

過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中選法§3 III） 

 

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會議

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如遇重大爭議案

置委員九人……全體委員中，

同一政黨之人數不得逾三人 

（促轉條例§8 I） 

 

促轉會之決議，應經過半數委

員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促轉條例§13 I） 

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

得超過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黨產條例§18III)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

之出席始得開會，會議之決

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為通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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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10 III） 件，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會議之決議，應以委員總額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中選法§7 II） 

 者，不在此限： 

一、依第六條規定所為之決

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 

二、依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所為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全體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黨產條例§22 II) 

委員會所作之決議應以簡單多數決為之 

中選會及黨產會遇重大爭議案件時，則須以條件多數決為之 

時間正當性 置委員七人，均為專任，

任期四年，任滿得連任 

（公平法§4 I） 

置委員七人，均為專任，任期

四年，任滿得連任 

（通傳法§4 I） 

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委員

任期為四年，任滿得連任一

次 

（中選法§3 I、II）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其他

委員三人為專任；其餘四人為

兼任。 

（促轉條例§8 I） 

委員任期至促轉會依第十一條

第二項解散為止。但行政院長

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延長促

轉會任務期間時，得依第一項

程序更換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或其他專、兼任委員。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

人，任期四年 

(黨產條例§22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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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條例§8 IV） 

 

促轉條例§11 I： 

促轉會應於二年內就第二條第

二項所列事項，以書面向行政

院長提出含完整調查報告、規

劃方案及具體實施步驟在內之

任務總結報告；有制定或修正

法律及命令之必要者，並同時

提出相關草案。其於二年內未

能完成者，得報請行政院長延

長之；每次以一年為限。 

 

促轉條例§11 II： 

促轉會於完成前項任務後解

散，由行政院長公布任務總結

報告。 

 

除促轉會外，委員任期均為四年 

 




